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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发放指导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发放指导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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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5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发放指导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绩效工资改革的有关规定，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和学校收入分配方案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零星津贴的经费来源
1、教学部门。发放零星津贴，从本部门人员经费中列支，在限额内使用。
2、非教学部门。发放零星津贴，从学校人员经费中列支，在限额内统筹使用。
3、项目组（包括上级教学、科研、人才项目，学校教学、科研、人才项目，横向项目等）。上级或学校有关规定允许发放零星津贴的，从项目经费中开支，在限额内使用。
二、零星津贴的类别、发放对象和标准
1、教学部门根据部门实际，自行确定发放类别、对象与标准。其中，已纳入教书育人和科研与社会服务工作量计分范围内的不得再发放零星津贴。
2、非教学部门发放零星津贴包括项目评审费、专题报告费、监考费、优秀奖励费、党（团）建、工会（妇委会）工作津贴、成果奖励费、值班津贴、招生就业招聘津贴、督导费、稿费等10类。此外原则上不发放，确需发放的，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人力资源部审核，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后执行。
3、项目组发放零星津贴包括纵向项目劳务费、横向项目劳务费2类。
4、非教学部门、项目组零星津贴的发放对象和标准详见表1。
三、零星津贴的审批流程
1、教学部门发放零星津贴，由所在部门审批。在送交财务部门前须到人力资源部备案。
2、非教学部门发放零星津贴，由所在部门审核，人力资源部审批，超过人力资源部审批权限的，按审批权限，由相关校领导审批。
3、项目组发放零星津贴，由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审核，归口职能部门审批，超过审批权限的，由报支业务归口分管校领导审批。在送交财务部门前须到人力资源部备案。
四、其他
1、零星津贴发放范围或经费来源不同的须分开造表发放，教职工和非教职工须分开造表发放。具体表格详见表2、3。
2、发放给校内教职工的零星津贴发放随同月奖发放时间，各部门于每月15日前完成审批或备案程序。发放给校外人员的零星津贴和发放给学生的相关补助、津贴等按实际发生时间进行审批和发放。
3、各教学部门须根据本办法制定本部门零星津贴发放实施办法，报人力资源部核准后执行。
4、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附件：
 非教学部门、项目组零星津贴发放对象和标准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发放对象（范围）
	发放标准

	1
	项目评审费
	项目评审专家，竞赛裁判
	（1）项目评审
教职工：工作日每半天不超过150元，非工作日每半天不超过300元。
校外人员：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800元，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1000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2000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3000元。
通讯评审：校内、校外分别不超过30元/份、50元/份。
（2）竞赛裁判
校内人员：工作日每半天不超过100元，非工作日每半天不超过200元。
校外人员：中级（及以下）、副高、高级职称人员每半天分别不超过200、300和400元。

	2
	专题报告费
	专题报告、讲座的报告人（有教书育人工作量年度考核要求的校内报告人不发放）
	（1）教职工：工作日每次（不超半天）正高、副高、中级及以上分别不得超过250、200和150元、非工作日每次（不超过半天）不得超过500、400和300元。
（2）校外人员：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800元，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1000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2000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3000元。

	3
	监考费
	监考人员、考务人员，保安、司机
	（1）校内考试：工作日不发放监考费；非工作日每半天不得超过150元。
（2）校外委托考试：按委托单位规定标准发放（发放标准须向人力资源部备案），委托单位无标准的，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发放标准，经人力资源部备案后执行。
（3）司机、保安按《劳动合同法》有规定执行。

	4
	优秀奖励费
	优秀（集体）个人、先进（集体）个人
	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5
	党（团）建、工会（妇委会）工作津贴
	兼职党（团）建工作人员、兼职工会（妇委会）工作人员
	（1）兼职党建工作人员：根据当年聘任人数，按照标准核拨给各党总支（党总支委员每月80元/人；党支部书记每月120元/人；党支部副书记每月80元/人，党支部委员每月60元/人），由各党总支根据考核结果发放，上述人员中计教书育人工作量的不发放津贴。
（2）兼职团建工作人员：根据当年聘任人数，按照标准核拨给校团委（团委委员每月80元/人），校团委根据考核结果发放，上述人员中计教书育人工作量的不发放津贴。
（3）兼职校工会（妇委会）工作人员：根据当年聘任人数，按照标准核拨给校工会（妇委会）（校工会委员、分工会主席每月100元/人；校妇委会委员、二级妇委会主任每月80元/人；二级分工会委员每月50元/人；校工会会计、出纳每月125元/人），由校工会（妇委会）根据考核结果发放。
（4）若一人担任多个职务的，按最高津贴标准发放。

	6
	成果奖励费
	教科研类获奖成果、教学竞赛类获奖项目、学生科技文体竞赛获奖项目指导团队成员
	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7
	值班津贴
	学校总值班表中安排的非教学部门值班人员
	每个班次30元，半天或一晚计算一个班次，全天或整夜计算两个班次。

	8
	招生就业招聘津贴
	参加招生录取（咨询）、就业、招聘人员
	（1）招生。校内招生录取咨询，工作日不发放工作津贴，非工作日每天不超过150元（寒暑假期间参照值班津贴标准发放）。招生部门向其他部门借调人员寒暑假期间每天不超过150元。校外委托招生咨询会，按委托单位规定标准发放（发放标准须向人力资源部备案），委托单位无标准的，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发放标准，经人力资源部备案后执行；招生宣传工作津贴根据学校《招生宣传工作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2）就业。校内招聘会，工作日不发放工作津贴，非工作日每天不得超过150元。校外委托招聘会，按委托单位规定标准发放（发放标准须向人力资源部备案），委托单位无标准的，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发放标准，经人力资源部备案后执行。
（3）招聘。参加上级或校内组织的招聘会，工作日不发放工作津贴，非工作日每天不得超过150元。

	9
	督导费
	校外督导专家、校内兼职督导
	（1）校外督导：每听1节课100元，去宁海、慈溪校区听课，每次额外补贴50元。
（2）校内兼职督导：每听1节课60元。




	10
	稿费
	审稿专家、作者（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作者除外）
	（1）学报：另行制定。
（2）校报稿费：新闻类，50元/篇（个人/部门）；专题类，二、三、四版的，整版300元，半版150元，每个栏目100元；图片类50元/张；文章类，文字1000字以内100元，500字以内50元。

	11
	纵向项目劳务费
	项目团队成员、外请专家
	（1）上级部门立项的教学、科研和人才项目，有具体规定的，执行上级规定；无具体规定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2）学校立项的教学、科研和人才项目，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12
	横向项目劳务费
	项目团队成员、外请专家
	项目委托单位有具体规定的，执行委托单位规定（发放标准须向人力资源部备案）；委托单位无具体规定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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